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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1、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一是印发了《渝水区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的预算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二是制定了《渝水区区本级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暂行办法》，发挥预算绩效管理结果激励约束作用，提高财政预算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2、 组织做好2023年绩效目标填报和审核工作，绩效目标管理工作做到了全覆盖，同时进一步规范2024年度年初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工作，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
3、 组织做好2023年区本级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另外做好2024年区本级年初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4、 组织做好2023年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工作，对全区所有部门整体支出和预算项目开展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双监控”，实现绩效监控全覆盖，共计监控次数达到5次以上，同时抽取10个预算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运行重点绩效监控，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督促及时整改落实，促进财务管理和项目管理的有效结合。
5、 绩效评价进一步加强。一是组织区直单位开展绩效自评,组织50个区级部门做好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工作，组织做好2022年区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自评项目966个。二是组织做好对2022年度区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复核及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抽取2022年区本级已绩效自评30个预算项目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复核；抽取10个区本级预算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财政资金1.16亿元；抽取了10个区级部门整体支出评价单位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6、 评价结果得到有效应用。一是及时反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财政重点评价结束后，财政局将重点评价的部门和项目评价中查找出的问题，及时向部门反馈，由各预算部门（单位）按要求完成绩效问题的整改工作。二是将评价结果作为调整部门预算、完善政策、改进管理的依据。

